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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巩固衔接办发〔2022〕23 号

关于下达 2022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

县乡村振兴局：

经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 2022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，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安排情况。本次下拨 2022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 389.8 万，用于 2022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 102

万元、用于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县、示范村规划编制 287.8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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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二、加快项目建设。一是要迅速启动项目实施，确保项目尽

快启动建设，10 月底前所有项目完成竣工验收；二是加大资金

支出，做到“应支尽支”、“能支尽支”，杜绝资金长期在账上滞

留。并同步做好资金项目录入工作，及时将资金及项目信息、公

告公示、资金拨付、项目验收审计等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

息系统。三是项目计划下达后，必须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，不

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地点和建设内容。

三、加强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《平利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平利县涉农整合资金及衔接资金项目公

告公示工作导引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落实公开公

示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

部门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1.2022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计划表

2.2022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明细表

2022 年 6 月 9 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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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中央资金
（万元）

省级资金
（万元）

县级资金
（万元）

1 平利县乡村振兴局 2 389.8 102 287.8
平财农〔2022〕38号
中央资金102万元

平财农〔2022〕18号
县级资金287.8万

合计 2 389.8 102 287.8

备注

2022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计划表

其中

序号 部门 实施项目个数
安排资金规模
（万元）



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

合计 389.8 389.8 102 0 0 287.8

2022年度项目管理费

按照省市财政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金管理办法相关要求，按照不超过
1%的比例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于设施
项目前期设计、评审、招标、监理
、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。

平利县 2022
乡村振
兴局

102 102 102
保障和规范衔接资金项目实
施质量，确保项目建成后发
挥效益。

保障2022年度使用财政衔接资
金的项目（包括村基础设施项
目和产业项目）顺利实施，确
保项目建成后，提高群众生产
生活条件改善和增加群众收入
。

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
县、示范村规划编制费

用于平利县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
县、城关镇三里垭等10个村创建省
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规划编制

平利县 2022
乡村振
兴局

287.8 287.8 287.8

结合当地区域空间布局、资
源特点、人口分布等具体情
况，充分考虑农村基础设施
建设、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
提升等多个因素，为创建示
范县、示范村创编制切实可
行的发展规划。

通过科学编制发展规划，确保
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县、示范村
顺利创建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
条件得到改善，收入不断增加
。

2022年度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明细表
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（万元）

其中：财政衔接补助资金项目名称
项目摘要

（建设内容及规模） 镇 村

规划
年度

主管
单位 合计

备注带贫减贫机制 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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